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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太太借借出出2266万万 借借条条原原件件““飞飞了了””
本想赚点利息，现在又找不到借款人可咋办

针对此事，记者咨询了泰
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张鹏律师，
张律师表示，如果借贷利息高
于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法
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就不会予
以支持。

张律师说，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存在有原始凭证最好，如
果没有原始凭证，但是基础法
律关系存在，而且借钱的客观
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借条原件
是一种证明名方式，是最有力
的证据，如果有其他证据来证
实这件事，法律也会承认，可以
通过现场录音，在谈话间对方
承认此事，也可以作为证据。

此外，郝女士可以通过查
询转账记录，以转账纪录为证
据，可以到法院起诉起诉，也
可以寻找证人证言，如果有其
他人在场证实这个事，法律也
会承认。或者查询利息的转账
记录，如果通过银行打款，这
个事实就否定不了，如果借款
人无故消失，可以到刑警队以
诈骗方式报警。

录音、转账记录

也可作为证据

律师

文/片 本报习记者 刘真

22日，泰城市民郝女士

反映，在2013年4月到2014

年1月期间，分10次借给泰

山区上高街道办事处訾家

灌庄的宿某及孙某26万余

元，孙某答应会支付2%到

3%的利息，但到目前为止，

郝女士没有收到任何利息，

连本金也无法要回。

老太心想赚高利息

瞒家人10次借出26万

“借出去的钱别说利息
了，连本金我都要不回来了。”
60多岁的郝女士说，第一次借
钱是在2013年4月，当时是通
过宿某的弟弟认识宿某及其
妻子孙某，“我当时在工地上
跟着宿某的弟弟干活，工钱都
会按时发，就觉得他弟弟人还
不错。”郝女士说，宿某的弟弟
就她说起哥哥包工地的事，称
宿某资金周转不开，如果手头
有闲钱，可以把钱借给他，还
会支付相应利息。

于是在2013年4月，郝女
士跟宿某取得联系，宿某承
诺钱不会白借，会向郝女士

支付2%到3%的利息，郝女士
觉得是宿某的弟弟介绍认
识，而且还支付自己利息，所
以就答应宿某借钱的请求，
分1 0次借给宿某26万余元，
每次借款金额在1万2万元不
等，并在借钱时以书面的形
式让宿某写下借条。宿某将
房子以及工地使用的铲车作
为抵押，每次写完借条，郝女
士都会复印一份。

郝女士说，借钱的事情没
跟孩子们商量，“我当时害怕
孩子知道了不愿意，没敢跟他
们说，现在想想太后悔了。”郝
女士告诉记者，在借钱的这段
时间里，宿某的妻子孙某多次
邀请郝女士到家里吃饭，有时
还请她在饭店吃饭。她就放松
了警惕，把钱借了。

借条原件不见了

借款人又消失

今年上半年，郝女士拿着借条
找宿某要利息时，发现宿某家里没
人，于是返回自己家中。郝女士称，
将欠条随手放到沙发上，但等她上
完厕所后，看到放在包里的借条找
不到了，这让郝女士慌了神。

这时，邻居告诉郝女士，有个陌
生女子在她家门口附近徘徊，“当时
自己把包放到外面那个屋里了，门
也没关，我怀疑是孙某拿走了。“郝
女士说。然而，当她在小区查看监控
后，并没有看到孙某。

借条不见了，郝女士赶紧拿着
复印的借条找到孙某要钱，但孙某
并不承认复印的借条，让郝女士拿
着借条原件来，否则不会支付利息，

也不会归还本金。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去找他俩

要钱，但他俩始终说要拿着借条原
件才行。”于是郝女士带着孙某来到
上高派出所报案，当民警询问是否
还钱时，孙某说钱已经还给郝女士，
但当民警询问钱还给谁，还了多少
时，孙某却说不知道，派出所已经立
案调查。从派出所离开后的第二天，
郝女士就联系不上宿某及孙某了，
两人电话也打不通，这让郝女士没
了辙。

办案民警称，民间借贷利率过
高，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就不会
支持。一旦借款无法要回时，应当及
时主张权利，如果在两年之内不找
借款人要钱，借条就会失效。起诉后
借款人如果不出庭，可通过法院通
告进行判决，在下发裁定书及判决
书后，债权关系就不会失效。

郝女士仅剩孙某写下的借
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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